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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此22户企业均表现出月末集中开票、半夜凌晨开票、发票进销项不匹配等明显的虚开特征。
二、税务机关与公安机关通力合作，结合大数据分析，从开票设备地址、开票网络地址定位人手，及时准确甄别、定位虚开发票团伙和窝点，控制住违法犯罪嫌疑人后深人调查取证。在本案查办过程中，信息化战法对于精准识别和定位暴力虚开团伙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在案件查办中，可参考本案做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办案能力与水平。
[bookmark: _GoBack]通过江苏电信物联网公司从后台数据库提取出3万多条上网记录。经过反复交更比对，专案组锁定犯罪嫌疑人的手机号码。相关信息显示该犯罪嫌疑人一直在济南市活动。

青岛22户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团伙案

——运用信息化技术准确定位虚开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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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一、检查过程
（一）虛开疑点重重
2018年5月，青岛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利用首创的打击虚开“三项技术”（即信息化战法），甄别筛选、区分定位，锁定了山东省济南市22户疑点企业。通过进一步分析，青岛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发现，此22户企业均表现出月末集中开票、半夜凌晨开票、发票进销项不匹配等明显的虚开特征。青岛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与公安经侦部门组成税警联合专案组，将该虚开团伙作为"三项技术”首次实战的打击目标。
【提示：暴力虚开的典型：月末集中开票、半夜凌晨开票、发票进销项不匹配等！】

（二）揭开幕后面纱
检查人员调取的发票数据显示，该团伙使用江苏电信网络开票。2018年1月17日，专案组前往南京市，通过江苏电信物联网公司从后台数据库提取出3万多条上网记录。经过反复交更比对，专案组锁定犯罪嫌疑人的手机号码。相关信息显示该犯罪嫌疑人一直在济南市活动。为了避免贻误战机，专案组星夜驱车奔赴济南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监控犯罪嫌疑人活动轨迹。根据犯罪嫌疑人手机上网时显示的基站位置，专案组将其窝点位置范围缩小至方圆6公里内。
【提示：通过开票上网手机号码，锁定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是实施抓捕的有效途径！】

与此同时，专案组调取了涉案企业的银行账户，通过账户取现的视频资料，获取了犯罪嫌疑人影像；再根据犯罪嫌疑人取现时间，调取相应的监控桑像，锁定其驾驶的嫌疑车辆；随后，通过车辆移动轨迹，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情况。但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很强，无论白天黑夜外出时均用车辆遮阳板遮挡面部。为了精准锁定窝点：专案组进一步跟踪摸排，最终找到了窝点所在的小区。
（三）一举提毁窝点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几天的蹲守和监控，专案组在某停车场现场抓获正在进行发票交易的俞某，从其口中得知窝点的准确位置。专案组一声令下，各个抓捕小组同步收网，6名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通过审讯得知，孙某通过中介机构注册青岛D公司等22户企业，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收取开票费后向下游三门峡M公司等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8月9日，青岛市税警联合破获本起虚开团伙案，一举捣毁该团伙值于济南市及三门峡市的5个窝点，将上游暴力虚开方与下游购票方一网打尽，共抓捕犯罪嫌疑人7名，网上追逃3名。现场缴获企业营业执照269份、企业2章218枚、空白印章100余枚，网银U盾数百件、手机160多部、激光刻章机台、私刻的政府公章2枚等作案工具。
二、案件事实
经查明，本案的主要事实如下：
1.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注册青岛D公司等22户企业。实际控制人孙某联系中介机构，由中介机构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公司，注册后中介机构将营业执照、银行卡、网银、公章等邮寄给孙某。
2.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孙某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以支付开票费的方式让上游企业为自己控制的22户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46份，金额合计6444万元，税额合计1031万元。
3.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孙某在收取开票费后，向下游三门峡M公司等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924份，金额合计9210万元，税额合计1473万元。
三、处理结果
经审理，税务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1．青岛D公司等22户企业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以及为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均构成虚开，虚开发票合计1570份，虚开金额合计1.57亿元，税额合2504.68万元。
2．青岛D公司等22户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依次经过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刑事审判环节。法院最终判决：主谋孙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其余6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三年至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共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

案件疑难

一、关于涉案企业交易真实性认定问题
本案最大的难点在于涉案企业众多、虚开链条复杂，企业交易的真实性难以查证。专案组通过询问相关人员，查明青岛D公司等22户企业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查询涉案企业、个人银行账户资金明细，查明开票企业与购票企业之间存在资金回流。综合以上证据，认定涉案企业之间无真实的购销业务。
【提示：查证资金回流，才能揭开虚假交易的“面纱”！】

二、关于虚开团伙认定问题
本案中，认定虚开团伙对案件整体突破和定性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取证，专案组查清了以下事实：22户涉案企业均由孙某通过中介机构设立并实际控制，营业执照、银行卡、网银、公章等均由孙某掌握；此22户涉案企业均系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注册登记，身份信息被冒用的个人对自己名下的公司一无所知；22户企业之间，法定代表人和办税人员交叉担任；企业除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外，无实际生产经营业务。综合以上事实，认定22户涉案企业为由孙某控制的虚开团伙。
【提示：认定犯罪团伙，是准确追究实际控制人法律责任的关键；否则，很有可能无罪逃脱、轻罪发落！】

案例评析

本案中，虚开团伙恶意利用从企业注册到发票开具全程网上操作的便利条件，实施大量注册企业、跨区迅速开票、短期内走逃等违法行为。税务机关采用信息化战法，精准锁定疑点企业，快速固定有关证据，破获此案。以本案为鉴，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现代信息技术是查办案件的有力手段
本案中，不法分子注册多个新办企业，一次性或分批次实施暴力虚开发票。税务机关与公安机关通力合作，结合大数据分析，从开票设备地址、开票网络地址定位人手，及时准确甄别、定位虚开发票团伙和窝点，控制住违法犯罪嫌疑人后深人调查取证。在本案查办过程中，信息化战法对于精准识别和定位暴力虚开团伙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在案件查办中，可参考本案做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办案能力与水平。
二、多方面取证判定交易真实性
本案中，围绕发票对应业务的真实性，检查人员重点从货物出入库、运输、货款支付等方面进行调查取证，查清企业购销货物名称背离、交易资金回流、支付开票费等违法事实，取得无货交易相应的书证、物证等证据，综合各方面证据对涉案企业交易的真实性进行判定，为案件定性处理奠定了基础。面对涉案企业众多、虚开链条复杂、交易真实性难以查证的案件，可借鉴本案做法，以交易的真实性为核心，综合取证，综合判断。
